
 教育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5次會議議程

<目次>

壹、主席致詞

貳、報告事項

案由一：上(第4)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說明。(資訊及科技教育司

報告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

案由二：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(構)政府資料開放成果報告。(資訊及

科技教育司報告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

參、討論事項

案由一：有關105年第4季本部政府資料開放新增資料盤點事宜，提

請討論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

案由二：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(構)資料開放作業資料集數量分配建

議修正，提請討論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

案由三：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(構)政府資料開放績效獎勵方式，提

請討論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

伍、臨時動議

陸、散會 



壹、主席致詞

貳、報告事項

案由一：上(第4)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說明。(資科司報告)

說  明：

項次 決議事項 辦理

機關
執行情形

列管建議

1 未來可參考委員之建議，規劃評

估結合開放資料辦理相關競賽或

其他創意方式鼓勵民眾共同參與，

以提升本部資料開放應用效益。

資科司 目前評估納入2017第 22

屆全國大專校院訊應用服

務創新競賽新增「教育開

放資料創新應用開發組」

之可行性，期透過專題競

賽活動將學術研究與實務

經驗結合，以滿足資訊服

務產業對於創新能量及人

才的需求。

持續列管

2 請資科司協助檢視法制處、政風

處，提供開放之建議。

資科司 已完成，協助檢視並提供

建議。

建議解除

列管

3 針對有特殊貢獻的資料集評比部

分，應予以額外考量去做加權處

理。

資科司 已完成，將於本次會議第 

3項討論案進行討論。

建議解除

列管

決  定：

案由二：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(構)政府資料開放現況說明及推動成

果報告。(資科司報告)

說  明：

一、本部配合行政院推動政府資料開放政策以來，承本部各單位

暨部屬機關(構)共同努力，截至 105 年 12 月 16 日止，已於

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資料開放平臺(data.gov.tw)累計開放

726項資料集(105年開放 285項，下架9筆)，供民眾連結下

載運用。其中本部 235項，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3項，青年署

22項，體育署66項，部屬機構 360項。自 102年 4月 1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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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積瀏覽次數達 66萬 7千餘次，累積下載次數達 7萬 3仟 1

百餘次。仍請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(構)未來持續依「行政

院政府資料開放進階行動方案」及「教育部政府資料開放行

動策略」，結合業務辦理資料開放作業。

二、為鼓勵同仁配合辦理資料開放作業，本部於 105年 11月 3日

及 9日辦理「開放教育資料」及「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操作介

紹」研習課程，分別有74及 54位同仁參加。

三、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互動專區：

(一)民眾對本部現已上架資料集之回饋意見(我有話要說)，

自 102年迄今共計66項(105年 9月 22日至12月 15日

新增5筆)，已由業務單位完成回復。

(二)民眾提出新增開放需求(我想要更多)，自 102年迄今計

有40項(105年 9月 22日至12月 15日新增9筆)，已由

業務單位進行回復。

決  定： 

參、討論事項

案由一：有關105年第4季本部政府資料開放新增資料盤點事宜，提

請討論。

說  明：

一、依「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」及「政府資料開放進階行動方

案」，每季需進行新增資料調查及盤點作業。

二、前請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(構)全面性盤點所屬系統及資料

庫，經彙整計有 144項；甲類資料計有 144筆(已開放計有 6

項，預計年底前開放計有 37項，預計106年開放計有 91項)。

另青年署配合資料集內容將調整下架3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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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請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(構)依所列時程，將預計開放項目

如期完成開放。

決  議：

案由二：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(構)資料開放作業資料集數量分配建

議修正，提請討論。

說  明：

一、依本小組前次(第4次)會議決議，參照行政院「政府資料開

放進階行動方案」，本部(列 A級機關)105-109年分別需開放

960、1200、1440、1680、1800項資料集，依本部各單位暨部

屬機(構)業務特性及資料開放現況提供預計開放資料集數量

分配建議。

二、另依 105年 10月 17日國家發展委員會第 33次委員會議紀錄，

取消原各機關資料開放項數成長要求。待國家發展委員會正

式通知後調整「教育部政府資料開放行動策略」關鍵績效指

標所列年度目標值資料集數量。

三、然因本部目前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開放之資料集數量未達預

期數量，擬請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(構)，檢視業管資料可

提供開放運用項目，建議本(105)年度仍依原規劃本部各單位

暨部屬機關(構)擬開放數量辦理。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

(構)應主動針對業管系統及資料庫進行資料盤點及開放作業。

四、另針對本部幕僚單位，如因其業務性質無法達成資料提供數

量，建請其就業管自行評估資料開放項目，報本諮詢小組同

意後免列數量分配建議。

決  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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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：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(構)政府資料開放績效獎勵方式，提

請討論。

說  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關於本部資料開放作業績效考核及獎勵作業建議依原研擬

「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(構)政府資料開放績效考核指標及

評定方式」之5項考核指標辦理。

三、另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(構)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開放之資

料集，如有公私跨域合作應用推廣、自行或民間利用活化，

產生教育、文化、社會或經濟等重大效益，得提報特殊貢獻，

經本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審議確有成效者，提報本部獎

勵及公開頒獎。

決  議：

肆、臨時動議

伍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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